株洲市交通运输局涉企现场检查清单（2022年版）
	序号
	检查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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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



在道路运输和道 路运输相关业务 经营场所、客货 集散地、公路路 口、交通检查 站，对道路运输 和道路运输相关 业务经营者、驾 驶员的运输经营 行为等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
	









道路运输安 全
	









是
	









现场
	









否
	








定期检查
（1次/半 年）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工作人 员实施监督检查时，应当有2名以上人员参加， 并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。 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六十一条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 在实施道路运输监督检查过程中，发现车辆超 载行为的，应当立即予以制止，并采取相应措 施安排旅客改乘或者强制卸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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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














内河交通安全检 查
	














内河交通管理
	















是
	















现场
	













是，交 通局、农业农村局可联合检查
	














巡查+定期 检查（1次/ 月）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第
六十条对内河交通密集区域、多发事故水域以 及货物装卸、乘客上下比较集中的港口，对客 渡船、滚装客船、高速客轮、旅游船和载运危 险货物的船舶，海事管理机构必须加强安全巡 查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上水下活动通航安全管理 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 第2号）第二十四条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涉水 工程施工作业或者活动现场监督检查制度，依 法检查建设单位、主办单位和施工单位所属船 舶、设施、人员水上通航安全作业条件、采取 的通航安全保障措施落实情况。有关单位和人 员应当予以配合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第 六十二条海事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依法在内河 通航水域对船舶、浮动设施进行内河交通安全 监督检查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或者阻挠
。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接受海事管理机构依 法实施的安全监督检查，并为其提供方便。海 事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依照本条例实施监督检 查时，应当出示执法证件，表明身份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监督规则》（交通 运输部令2017年第14号）第四条交通运输部主 管全国船舶安全监督工作。国家海事管理机构 统一负责全国船舶安全监督工作。各级海事管 理机构按照职责和授权开展船舶安全监督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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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
对水路运输市场 的监督检查
	
水路运输管 理
	

是
	

现场
	

否
	定期检查
（1次/季 度）
	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 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79号）第三十九条 交通 运输部和水路运输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、法 规和本规定对水路运输市场实施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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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



港口安全及经营 检查
	




港口管理
	




是
	




现场
	




是
	


巡查+定期 检查（1次/ 月）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第三十六条港口行 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对港口安全生产情况实施 监督检查，对旅客上下集中、货物装卸量较大 或者有特殊用途的码头进行重点巡查;检查中发 现安全隐患的，应当责令被检查人立即排除或 者限期排除。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和 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在各自 职责范围内对港口安全生产实施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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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


航道通航安全检 查
	


通航流域管 理
	


是
	


现场
	
是，交 通运输局、农业农村局可联合检查
	

巡查+定期 检查（1次/ 月）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》第十七条负责航道
	

	
	
	
	
	
	
	
	
	管理的部门应当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
的规定对航道进行巡查，发现航道实际尺度达 不到航道维护尺度或者有其他不符合保证船舶 通航安全要求的情形，应当进行维护，及时发
	

	
	
	
	
	
	
	
	
	布航道通告并通报海事管理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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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








交通运输部门职 责范围内对安全 生产、质量的检 查
	










建设工程
	










是
	










现场
	







住建局
、交通运输局、水利局可联合检查
	








不定期检查
（不少于1 次/季度）
	1.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四条国务院
	

	
	
	
	
	
	
	
	
	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铁路、交通、水利
	

	
	
	
	
	
	
	
	
	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的法
	

	
	
	
	
	
	
	
	
	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。
	

	
	
	
	
	
	
	
	
	2.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三条第三款
	

	
	
	
	
	
	
	
	
	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
	

	
	
	
	
	
	
	
	
	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理。县
[bookmark: _GoBack]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、水利等有关部门在 各自的职责范围内，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专 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。 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条第二款 国务院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、行
	

	
	
	
	
	
	
	
	
	政法规的规定，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
	

	
	
	
	
	
	
	
	
	业、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;县级以
	

	
	
	
	
	
	
	
	
	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
	

	
	
	
	
	
	
	
	
	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
	

	
	
	
	
	
	
	
	
	对有关行业、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
	

	
	
	
	
	
	
	
	
	理。
	



